
非屬桃園市政府備案之中央機關所轄(屬) 
駐點本市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桃園志工網帳號表 

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

所轄(屬)之中央機關名稱  

單位性質 □公部門   □民間單位 

*申請運用單位 
(全銜) 

 *單位地址  

*負責人職稱  *負責人姓名  

*單位電話  *Email  

*承辦人姓名  
*承辦人身分證

統一編號 
 

網址  
*中央備案佐證

資料 

(性質為公部門免提供佐證資料) 

單位簡介  

*志工服務類別 

□社會福利類□文化推廣類□稅務服務類□農業推廣類□為民服務類 

□環境保護類□警政服務類□勞政服務類□原住民服務類□交通服務類 

□教育服務類□地政服務類□觀光導覽類□廉政服務類□體育推廣類 

□醫療衛生類□民政服務類 

*志工服務項目 

(可複選) 

□綜合服務□警政服務□交通服務□環保服務□勞工服務□客委服務 

□民政服務□消防服務□人事服務□農業服務□導覽服務□原住民服務 

□社會福利□教育服務□新聞服務□文化服務□體育服務□其他服務 

□地政服務□法務服務□衛生服務 

*單位申請人 

核章 

 
*單位負責人核

章 

 

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. 本表適用對象為：經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或備查之志願服務運

用單位，其駐點於本市並有安排志工提供服務。 

2. 申請帳號權限僅限：召募系統、開辦教育訓練系統、運用單位管理系統、團隊管理系

統、志工資料管理、報修系統、獎勵表揚申請審核系統(限製發績效證明書及中央獎勵

相關表單功能，無法申請本市獎勵)、紀錄冊申請審核系統、榮譽卡申請審核系統。 

3. 倘單位性質非屬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規定第 5條第 1項規定類別，即其目的

事業於地方並無業務承辦單位（如：外交、國防、公平交易、司法矯治…等）者，其

志願服務紀錄冊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發給。 

4. *為必填欄位，填報未完整恕不接受申請。 

5. 填畢後請傳真(03-3394293)或掃描電子郵件(10039654@mail.tycg.gov.tw)方式提出申

請，並請自行來電確認是否收迄，經審通過將於 5個工作天內完成帳號開通。 

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03-3322101分機 6312-6314(志願服務組) 

mailto:10039654@mail.tycg.gov.tw

